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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石府发〔2022〕12 号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关于切实做好 2022 年春季森林防灭火工作的

通 知

镇属各部门、各村（居）委会：

按照《森林防火条例》的规定，每年 1 月 1 日到 5 月 10 日为

春季森林防火期，春节和清明等节假日将接踵而至，期间大事多、

大会多，森林灭火工作任务艰巨、责任重大。为认真贯彻落实永

森防灭指办发〔2021〕10 号文件精神，切实做好春季森林防灭火

工作，确保全镇森林资源安全，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加强宣传，提高全民自觉防火意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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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镇林业站要开展多种方式做好全镇宣传工作，在春节清明

节期间，连续晴三天以上，出动宣传车到各重要路段巡回广播宣

传。

2.各村要做好禁止在林区燃放烟花、鞭炮、烧纸等野外用火

的宣传。同时，要加强对精神病人和未成年人的监护，落实监护

人职责，严防弄火成灾。

3.各村要将防灭火工作，安排传达到各社和护林人员、卡点

人员，各社和护林员要对负责范围的住户和过往人员进行防灭火

教育，特别是林区边缘的住户要加大宣传和巡查力度。卡点人员

要到岗到位，加强宣传，联防死守，确保森林资源安全。

二、加大巡查防范力度，加强火源控制

1.各村要做好防灭火巡查工作，每天必须要有一名村干部值

班，护林人员参与巡山检查工作，发现问题及时第一时间报告突

发情况。

2.各村要详细排查林区坟头，并安排人员对进入林区开展祭

奠活动的人员进行警示和宣传，不得在林区及周边 100 米内用火。

三、强化值班制度，保障信息畅通

镇村两级严格执行 24 小时值班制度，镇值班人员必须到岗到

位，确保镇村森林防火信息畅通有序。在连晴天气期间，镇值班

人员要到重要地区进行防火巡查，一旦发现情况，马上制止。镇

应急队员，在春季期间要做好应急准备工作，确保手机 24 小时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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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。

四、做好应急准备，加强第一时间处理能力

1.镇政府成立森林防火应急组织，由镇党委书记刘佳同志担

任指挥长，镇长钟强同志、副书记唐恩财同志担任副指挥长，下

设 6 个梯队和后勤组（具体名单见附表）。

2.如发生森林火警火灾的，镇政府视情况迅速启动森林防灭

火扑救预案组织扑救，由各组组长负责组织和通知组内成员。

3.镇林业站要统一管理、分发、收回扑火工具，要保证及时

拿得出，用得上。镇值班车辆随时准备待命，一旦出现火情，快

速反应。

3.及时报告和配合森林公安机关迅速从严查处肇事者。

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人民政府

2022 年 1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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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永川区双石镇党政办公室 2022 年 1 月 14 日印发


